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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组建中国铝业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
国务院关于组建中国铝业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
（２００１年１月１５日　国函〔2001〕12号）

国家经贸委：

你委《关于报请批准中国铝业公司组建方案和章程的请示》（国经贸企改〔２０００〕１１９３号）收悉。现就组建中国铝业公司有关问题批复如下：

一、 原则同意《中国铝业公司组建方案》和《中国铝业公司章程》。

二、 中国铝业公司（以下简称中铝公司）是在原中央所属部分铝业企事业单位基础上组建的国有企业。中铝公司组建后，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进行改建和规范，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铝公司成员单位包括：原中央所属的８个铝业企业、２个施工企业、２个科研设计单位（名单附后）。中铝公司的注册资本由财政部核实。
三、 中铝公司由中央管理，其领导人员职务管理、党的关系、资产管理和财务关系的交接及划转等事宜，按有关文件规定办理。中铝公司实行总经理负责制，国务院向中铝公司派出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按照《国有企业监事会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对其实施监督。

四、 同意中铝公司进行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和国家控股公司的试点。中铝公司对所属的全资企业、控股企业、参股企业（以下简称有关企业）的有关国有资产行使出资人权利，对有关企业中国家投资形成的国有资产依法进行经营、管理和监督，并相应承担保值增值责任。在国家宏观调控和监督管理下，中铝公司依法自主进行各项经营活动。

五、 赋予中铝公司对相关有色金属、矿产品等产成品的外贸经营权，依据国家有关政策和宏观调控的要求，自主经营相关有色金属及矿产品等产成品进出口业务。

六、 中铝公司对有关企业享有资产受益权。在国家对国有企业统一征收国有资产收益前，由中铝公司用于国有资本的再投入和结构调整。国家可通过法定程序对中铝公司的资产收益予以调用。

七、 中国铝业集团作为一个整体列入国务院确定的试点企业集团名单和国务院确定的国有大中型重点联系企业（以下简称重点企业）名单，享受《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国家体改委关于深化大型企业集团试点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发〔１９９７〕１５号）规定的各项政策和国家对重点企业的有关政策。中铝公司要抓紧制订中国铝业集团章程，并在２００１年６月底前完成制定企业集团试点方案工作。

八、 中铝公司的财务关系在国家财政中单列；中铝公司为完成国家任务所需的资源和生产经营条件，凡属国家统一配置范围内的，均在国家相应计划中单列，并由中铝公司统一组织实施。中铝公司组建后，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对有色金属企业实行的原有优惠政策保持不变。

九、 中铝公司要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不同产品的特点，实现上下游、内外贸、产销一体化，围绕中铝公司的发展战略，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推动技术创新，增强市场竞争能力。中铝公司要深化企业改革，转换经营机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强化内容管理，加快结构调整，努力提高投资收益和经济效益。同时，要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建立内部管理机构，并对成员企业依照《公司法》进行改建和规范，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组建中铝公司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有色金属工业管理体制的重大举措。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积极支持，你委要对中铝公司组建和试点工作加强指导，及时总结经验，逐步对试点进行规范。对组建和试点中涉及的有关政策问题，由你委会同有关方面进行协调，必要时报国务院决定。

《中国铝业公司组建方案》和《中国铝业公司章程》由你委根据本批复精神，作必要修改后印发。

附件　　　　　　　　中国铝业公司成员单位名单
一、 工业企业（８个）

１．山东铝业公司

２．中国长城铝业公司

３．贵州铝厂

４．山西铝厂

５．平果铝业公司

６．中国长城铝业中州铝厂

７．青海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８．山西碳素厂

二、 施工企业（２个）

１．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第六冶金建设公司

２．中色第十二冶金建设公司

三、 科研、设计单位（２个）

１．郑州轻金属研究院

２．洛阳有色金属加工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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